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司字第1號

聲  請  人  盈宇資產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治廷  

代  理  人  黃國烜  

相  對  人  威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有泉財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侯宗翰）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林雅如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

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根據會計師民國114

年11月25日查閱相對人帳冊結果，相對人113年及114年度40

1報表總金額分別為新臺幣（下同）899萬5,734元、2,507萬

1,909元，然相對人於113年度支付第三人雍詮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雍詮公司）利息即達200萬餘元，依法定利率5%推

測，相對人向雍詮公司借貸金額高達約4,000萬元，相對人6

個太陽光電場總擔保金額為3,873萬元，以雍詮公司資本額

僅100萬元，如何有能力於113年11月12日借貸相對人4,000

萬元？另相對人前負責人即聲請人之代理人黃國烜於112年1

0月卸任時，相對人並未與銀行有借貸往來，且相對人尚持

續有太陽光電營運收入近900萬元，為何113年仍有大量借貸

需求，且自112年至今未收到任何盈餘分配？又114年相對人

在沒有任何業務進案之情況下，為何營業額仍可達2,5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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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且既有營業收入何不償還借款及相對人與雍詮公司間之

債務金額360萬元，並將太陽光電案場之設定解除，反召開

股東會決議增資2,000萬元及出售太陽光電案場，另對承包

商之工程款項拒不支付？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提供附表所示

帳冊，相對人無正當理由予以拒絕或藉故拖延，致聲請人自

112年10月起迄今全然不清楚相對人之營運狀況，則相對人

對於增資2,000萬元及借貸4,000萬元資金用途不明，其法定

代理人不無有隱匿財產而淘空相對人之疑慮，應有聲請法院

選派檢查人查閱附表所示帳冊之必要。爰依公司法第245條

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以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

示帳冊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則以：聲請人之前負責人即其代理人黃國

烜，亦即為相對人之前負責人，因相對人股東於112年間發

現相對人營運狀況異常，遂依法改選由現任負責人接任經

營，豈黃國烜與其委請之華信會計師事務所未完成公司帳

務、業務資料、帳冊憑證及相關文件之交接，致相對人於營

運、帳務整理及財務釐清上均受重大影響，無法掌握財務狀

況，以致相對人客觀上無完整資料可提供聲請人查閱，又聲

請人主張相對人增資2,000萬元，然據聲請人所提出其向新

北市政府調閱相對人資料結果，明確顯示相對人僅增資700

萬元，是聲請人顯有故意混淆事實之嫌，又黃國烜於112年

間未經適當程序處分相對人主要資產出售予第三人中租公

司，相關發票及交易憑證未完整開立，嗣由中租公司於113

年、114年陸續對帳並要求開立開票，以致113年、114年帳

面呈現營業收入，故聲請人所稱約2500萬元之營業收入，實

係黃國烜前揭歷史交易之延續結果，且黃國烜既為前開交易

之經手人，自應最清楚發票開立及資金流向，卻倒果為因，

指摘相對人現任經營團隊淘空公司。又聲請人所稱借貸、動

產擔保設定等事項，部分已進入訴訟程序，相關法律關係尚

待法院釐清，非檢查人所得認定，況相對人相關債務尚未清

償，無法解除太陽光電案場之擔保，而黃國烜處分資產後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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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大量未完成事項如訴訟、稅務及帳務整理等，仍須相當資

源處理，其所稱無借款必要，顯與實情不符。是本件應無選

派檢查人之必要，請求駁回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有限公司

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

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

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

文。揆諸其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

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

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

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

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

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

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

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

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

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

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

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

雖於第245條第1項賦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

之檢查權，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

司營運，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

份總數1%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

查人，且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

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

5條第1項規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

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

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

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

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

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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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查：

㈠、聲請人為相對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

上股東之事實，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業據聲請人提出相對人

111年11月4日股東名冊為憑，復參以兩造前聲請選派檢查人

即本院114年度司字第57號之114年11月5日訊問筆錄內容，

堪認聲請人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身分要件，合先

敘明。

㈡、聲請人主張相對人114年有營業收入2,500萬元，卻增資2,00

0萬元以虛增其法定代理人持股比例，且部分股款已動用於

公司商品進貨，及相對人之太陽能案場並未增加，卻向雍詮

公司借貸4,000萬元，相對人負責人就上開近6,000萬元資金

用途不明，恐有淘空公司資產之虞云云，然公司之增資、將

增資股款用於公司商品進貨及向他公司借貸，本為公司營運

財務管理之平常作為，聲請人並未提出實據，僅以其所見或

推測之數字（甚至其所述相對人為2000萬元增資乙節不正

確，實僅為700萬元增資，且增資之股款已繳足，此有卷內

相對人董事同意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可按），即臆測而推

認相對人負責人就公司營運藏有弊端，而涉嫌淘空公司云

云，並非可信。至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負責人拒不提供公司帳

冊予伊，恐隱藏真實債務，益徵有前開淘空公司資產之嫌云

云，惟按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

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

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

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

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

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

定有明文。徵諸其立法理由謂：「股東及債權人請求查閱或

抄錄章程及簿冊時須檢具文件及指定範圍，以免股東經常藉

抄錄股東名簿以困擾公司或其他股東作不法活動之情事發

生。」，可見此規定乃針對股東名簿之查閱等相關權限，而

前述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乃針對公司帳目為檢查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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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避免關係人交易等情事而損及股東權益，上開兩規範目

的及標的均明顯不同。據此，聲請人得依照公司法第210條

第1、2項等規定，請求相對人提供附表所示帳冊，及請求相

對人將附表所示帳冊置於公司處所，供聲請人前往查閱、抄

錄、複製，縱相對人有拒絕提供任何薄冊文件之情事，然此

屬代表相對人之董事是否應依公司法第218條第3項受罰鍰處

罰之問題，且聲請人亦得訴請相對人提供，尚難執此憑認相

對人董事執行業務有何欠缺經營能力或財務異常，聲請人前

開主張，亦非可採。

㈢、揆諸前揭說明，為兼顧公司營運，避免股東濫用檢查人制度

造成公司財力無謂之浪費，依聲請人未能釋明相對人自112

年10月更換負責人迄今之營運及財務狀況有何須釐清者，或

相對人公司有經營不當、隱匿財產或其他必須選派具備會計

專業之檢查人查核相對人公司財務狀況之必要，是其聲請難

謂有據。

五、綜上，聲請人未能釋明有選任檢查人以檢查相對人自112會

計年起迄今如附件所示帳冊之必要性，核與公司法第245條

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法定要件不符，是其本件聲請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林怡萱　

附表

1.112年至114年營所稅申報書。

2.112年至114年資產負債表、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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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114年115年1至2月日記帳、分類帳、傳票收支出憑證。

4.112年9至12月至115年1至2月401申報書。

5.112年至115年銀行往來明細表。

6.113年至115年公司財產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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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司字第1號
聲  請  人  盈宇資產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治廷  
代  理  人  黃國烜  
相  對  人  威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有泉財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侯宗翰）


代  理  人  林雅如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根據會計師民國114年11月25日查閱相對人帳冊結果，相對人113年及114年度401報表總金額分別為新臺幣（下同）899萬5,734元、2,507萬1,909元，然相對人於113年度支付第三人雍詮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雍詮公司）利息即達200萬餘元，依法定利率5%推測，相對人向雍詮公司借貸金額高達約4,000萬元，相對人6個太陽光電場總擔保金額為3,873萬元，以雍詮公司資本額僅100萬元，如何有能力於113年11月12日借貸相對人4,000萬元？另相對人前負責人即聲請人之代理人黃國烜於112年10月卸任時，相對人並未與銀行有借貸往來，且相對人尚持續有太陽光電營運收入近900萬元，為何113年仍有大量借貸需求，且自112年至今未收到任何盈餘分配？又114年相對人在沒有任何業務進案之情況下，為何營業額仍可達2,500萬元？且既有營業收入何不償還借款及相對人與雍詮公司間之債務金額360萬元，並將太陽光電案場之設定解除，反召開股東會決議增資2,000萬元及出售太陽光電案場，另對承包商之工程款項拒不支付？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提供附表所示帳冊，相對人無正當理由予以拒絕或藉故拖延，致聲請人自112年10月起迄今全然不清楚相對人之營運狀況，則相對人對於增資2,000萬元及借貸4,000萬元資金用途不明，其法定代理人不無有隱匿財產而淘空相對人之疑慮，應有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查閱附表所示帳冊之必要。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以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帳冊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則以：聲請人之前負責人即其代理人黃國烜，亦即為相對人之前負責人，因相對人股東於112年間發現相對人營運狀況異常，遂依法改選由現任負責人接任經營，豈黃國烜與其委請之華信會計師事務所未完成公司帳務、業務資料、帳冊憑證及相關文件之交接，致相對人於營運、帳務整理及財務釐清上均受重大影響，無法掌握財務狀況，以致相對人客觀上無完整資料可提供聲請人查閱，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增資2,000萬元，然據聲請人所提出其向新北市政府調閱相對人資料結果，明確顯示相對人僅增資700萬元，是聲請人顯有故意混淆事實之嫌，又黃國烜於112年間未經適當程序處分相對人主要資產出售予第三人中租公司，相關發票及交易憑證未完整開立，嗣由中租公司於113年、114年陸續對帳並要求開立開票，以致113年、114年帳面呈現營業收入，故聲請人所稱約2500萬元之營業收入，實係黃國烜前揭歷史交易之延續結果，且黃國烜既為前開交易之經手人，自應最清楚發票開立及資金流向，卻倒果為因，指摘相對人現任經營團隊淘空公司。又聲請人所稱借貸、動產擔保設定等事項，部分已進入訴訟程序，相關法律關係尚待法院釐清，非檢查人所得認定，況相對人相關債務尚未清償，無法解除太陽光電案場之擔保，而黃國烜處分資產後遺留大量未完成事項如訴訟、稅務及帳務整理等，仍須相當資源處理，其所稱無借款必要，顯與實情不符。是本件應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請求駁回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有限公司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其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條第1項賦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四、經查：
㈠、聲請人為相對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東之事實，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業據聲請人提出相對人111年11月4日股東名冊為憑，復參以兩造前聲請選派檢查人即本院114年度司字第57號之114年11月5日訊問筆錄內容，堪認聲請人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身分要件，合先敘明。
㈡、聲請人主張相對人114年有營業收入2,500萬元，卻增資2,000萬元以虛增其法定代理人持股比例，且部分股款已動用於公司商品進貨，及相對人之太陽能案場並未增加，卻向雍詮公司借貸4,000萬元，相對人負責人就上開近6,000萬元資金用途不明，恐有淘空公司資產之虞云云，然公司之增資、將增資股款用於公司商品進貨及向他公司借貸，本為公司營運財務管理之平常作為，聲請人並未提出實據，僅以其所見或推測之數字（甚至其所述相對人為2000萬元增資乙節不正確，實僅為700萬元增資，且增資之股款已繳足，此有卷內相對人董事同意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可按），即臆測而推認相對人負責人就公司營運藏有弊端，而涉嫌淘空公司云云，並非可信。至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負責人拒不提供公司帳冊予伊，恐隱藏真實債務，益徵有前開淘空公司資產之嫌云云，惟按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定有明文。徵諸其立法理由謂：「股東及債權人請求查閱或抄錄章程及簿冊時須檢具文件及指定範圍，以免股東經常藉抄錄股東名簿以困擾公司或其他股東作不法活動之情事發生。」，可見此規定乃針對股東名簿之查閱等相關權限，而前述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乃針對公司帳目為檢查標的，目的係以避免關係人交易等情事而損及股東權益，上開兩規範目的及標的均明顯不同。據此，聲請人得依照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等規定，請求相對人提供附表所示帳冊，及請求相對人將附表所示帳冊置於公司處所，供聲請人前往查閱、抄錄、複製，縱相對人有拒絕提供任何薄冊文件之情事，然此屬代表相對人之董事是否應依公司法第218條第3項受罰鍰處罰之問題，且聲請人亦得訴請相對人提供，尚難執此憑認相對人董事執行業務有何欠缺經營能力或財務異常，聲請人前開主張，亦非可採。
㈢、揆諸前揭說明，為兼顧公司營運，避免股東濫用檢查人制度造成公司財力無謂之浪費，依聲請人未能釋明相對人自112年10月更換負責人迄今之營運及財務狀況有何須釐清者，或相對人公司有經營不當、隱匿財產或其他必須選派具備會計專業之檢查人查核相對人公司財務狀況之必要，是其聲請難謂有據。
五、綜上，聲請人未能釋明有選任檢查人以檢查相對人自112會計年起迄今如附件所示帳冊之必要性，核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法定要件不符，是其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林怡萱　
附表
1.112年至114年營所稅申報書。
2.112年至114年資產負債表、損益表。
3.113、114年115年1至2月日記帳、分類帳、傳票收支出憑證。
4.112年9至12月至115年1至2月401申報書。
5.112年至115年銀行往來明細表。
6.113年至115年公司財產清冊。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司字第1號

聲  請  人  盈宇資產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治廷  

代  理  人  黃國烜  

相  對  人  威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有泉財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侯宗翰）



代  理  人  林雅如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

    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根據會計師民國114

    年11月25日查閱相對人帳冊結果，相對人113年及114年度40

    1報表總金額分別為新臺幣（下同）899萬5,734元、2,507萬

    1,909元，然相對人於113年度支付第三人雍詮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雍詮公司）利息即達200萬餘元，依法定利率5%推測

    ，相對人向雍詮公司借貸金額高達約4,000萬元，相對人6個

    太陽光電場總擔保金額為3,873萬元，以雍詮公司資本額僅1

    00萬元，如何有能力於113年11月12日借貸相對人4,000萬元

    ？另相對人前負責人即聲請人之代理人黃國烜於112年10月

    卸任時，相對人並未與銀行有借貸往來，且相對人尚持續有

    太陽光電營運收入近900萬元，為何113年仍有大量借貸需求

    ，且自112年至今未收到任何盈餘分配？又114年相對人在沒

    有任何業務進案之情況下，為何營業額仍可達2,500萬元？

    且既有營業收入何不償還借款及相對人與雍詮公司間之債務

    金額360萬元，並將太陽光電案場之設定解除，反召開股東

    會決議增資2,000萬元及出售太陽光電案場，另對承包商之

    工程款項拒不支付？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提供附表所示帳冊

    ，相對人無正當理由予以拒絕或藉故拖延，致聲請人自112

    年10月起迄今全然不清楚相對人之營運狀況，則相對人對於

    增資2,000萬元及借貸4,000萬元資金用途不明，其法定代理

    人不無有隱匿財產而淘空相對人之疑慮，應有聲請法院選派

    檢查人查閱附表所示帳冊之必要。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

    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以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帳冊

    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則以：聲請人之前負責人即其代理人黃國烜

    ，亦即為相對人之前負責人，因相對人股東於112年間發現

    相對人營運狀況異常，遂依法改選由現任負責人接任經營，

    豈黃國烜與其委請之華信會計師事務所未完成公司帳務、業

    務資料、帳冊憑證及相關文件之交接，致相對人於營運、帳

    務整理及財務釐清上均受重大影響，無法掌握財務狀況，以

    致相對人客觀上無完整資料可提供聲請人查閱，又聲請人主

    張相對人增資2,000萬元，然據聲請人所提出其向新北市政

    府調閱相對人資料結果，明確顯示相對人僅增資700萬元，

    是聲請人顯有故意混淆事實之嫌，又黃國烜於112年間未經

    適當程序處分相對人主要資產出售予第三人中租公司，相關

    發票及交易憑證未完整開立，嗣由中租公司於113年、114年

    陸續對帳並要求開立開票，以致113年、114年帳面呈現營業

    收入，故聲請人所稱約2500萬元之營業收入，實係黃國烜前

    揭歷史交易之延續結果，且黃國烜既為前開交易之經手人，

    自應最清楚發票開立及資金流向，卻倒果為因，指摘相對人

    現任經營團隊淘空公司。又聲請人所稱借貸、動產擔保設定

    等事項，部分已進入訴訟程序，相關法律關係尚待法院釐清

    ，非檢查人所得認定，況相對人相關債務尚未清償，無法解

    除太陽光電案場之擔保，而黃國烜處分資產後遺留大量未完

    成事項如訴訟、稅務及帳務整理等，仍須相當資源處理，其

    所稱無借款必要，顯與實情不符。是本件應無選派檢查人之

    必要，請求駁回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有限公司

    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

    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

    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

    。揆諸其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

    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

    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

    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

    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

    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

    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

    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

    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

    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

    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

    於第245條第1項賦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

    檢查權，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

    營運，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

    總數1%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

    人，且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

    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5條

    第1項規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

    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依

    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

    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

    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

    有權利濫用之虞。

四、經查：

㈠、聲請人為相對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

    股東之事實，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業據聲請人提出相對人11

    1年11月4日股東名冊為憑，復參以兩造前聲請選派檢查人即

    本院114年度司字第57號之114年11月5日訊問筆錄內容，堪

    認聲請人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身分要件，合先敘

    明。

㈡、聲請人主張相對人114年有營業收入2,500萬元，卻增資2,000

    萬元以虛增其法定代理人持股比例，且部分股款已動用於公

    司商品進貨，及相對人之太陽能案場並未增加，卻向雍詮公

    司借貸4,000萬元，相對人負責人就上開近6,000萬元資金用

    途不明，恐有淘空公司資產之虞云云，然公司之增資、將增

    資股款用於公司商品進貨及向他公司借貸，本為公司營運財

    務管理之平常作為，聲請人並未提出實據，僅以其所見或推

    測之數字（甚至其所述相對人為2000萬元增資乙節不正確，

    實僅為700萬元增資，且增資之股款已繳足，此有卷內相對

    人董事同意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可按），即臆測而推認相

    對人負責人就公司營運藏有弊端，而涉嫌淘空公司云云，並

    非可信。至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負責人拒不提供公司帳冊予伊

    ，恐隱藏真實債務，益徵有前開淘空公司資產之嫌云云，惟

    按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

    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

    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冊，股

    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

    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

    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定有明文

    。徵諸其立法理由謂：「股東及債權人請求查閱或抄錄章程

    及簿冊時須檢具文件及指定範圍，以免股東經常藉抄錄股東

    名簿以困擾公司或其他股東作不法活動之情事發生。」，可

    見此規定乃針對股東名簿之查閱等相關權限，而前述公司法

    第245條第1項乃針對公司帳目為檢查標的，目的係以避免關

    係人交易等情事而損及股東權益，上開兩規範目的及標的均

    明顯不同。據此，聲請人得依照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等

    規定，請求相對人提供附表所示帳冊，及請求相對人將附表

    所示帳冊置於公司處所，供聲請人前往查閱、抄錄、複製，

    縱相對人有拒絕提供任何薄冊文件之情事，然此屬代表相對

    人之董事是否應依公司法第218條第3項受罰鍰處罰之問題，

    且聲請人亦得訴請相對人提供，尚難執此憑認相對人董事執

    行業務有何欠缺經營能力或財務異常，聲請人前開主張，亦

    非可採。

㈢、揆諸前揭說明，為兼顧公司營運，避免股東濫用檢查人制度

    造成公司財力無謂之浪費，依聲請人未能釋明相對人自112

    年10月更換負責人迄今之營運及財務狀況有何須釐清者，或

    相對人公司有經營不當、隱匿財產或其他必須選派具備會計

    專業之檢查人查核相對人公司財務狀況之必要，是其聲請難

    謂有據。

五、綜上，聲請人未能釋明有選任檢查人以檢查相對人自112會

    計年起迄今如附件所示帳冊之必要性，核與公司法第245條

    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法定要件不符，是其本件聲請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林怡萱　

附表

1.112年至114年營所稅申報書。

2.112年至114年資產負債表、損益表。

3.113、114年115年1至2月日記帳、分類帳、傳票收支出憑證。

4.112年9至12月至115年1至2月401申報書。

5.112年至115年銀行往來明細表。

6.113年至115年公司財產清冊。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司字第1號

聲  請  人  盈宇資產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治廷  

代  理  人  黃國烜  

相  對  人  威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有泉財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侯宗翰）



代  理  人  林雅如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根據會計師民國114年11月25日查閱相對人帳冊結果，相對人113年及114年度401報表總金額分別為新臺幣（下同）899萬5,734元、2,507萬1,909元，然相對人於113年度支付第三人雍詮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雍詮公司）利息即達200萬餘元，依法定利率5%推測，相對人向雍詮公司借貸金額高達約4,000萬元，相對人6個太陽光電場總擔保金額為3,873萬元，以雍詮公司資本額僅100萬元，如何有能力於113年11月12日借貸相對人4,000萬元？另相對人前負責人即聲請人之代理人黃國烜於112年10月卸任時，相對人並未與銀行有借貸往來，且相對人尚持續有太陽光電營運收入近900萬元，為何113年仍有大量借貸需求，且自112年至今未收到任何盈餘分配？又114年相對人在沒有任何業務進案之情況下，為何營業額仍可達2,500萬元？且既有營業收入何不償還借款及相對人與雍詮公司間之債務金額360萬元，並將太陽光電案場之設定解除，反召開股東會決議增資2,000萬元及出售太陽光電案場，另對承包商之工程款項拒不支付？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提供附表所示帳冊，相對人無正當理由予以拒絕或藉故拖延，致聲請人自112年10月起迄今全然不清楚相對人之營運狀況，則相對人對於增資2,000萬元及借貸4,000萬元資金用途不明，其法定代理人不無有隱匿財產而淘空相對人之疑慮，應有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查閱附表所示帳冊之必要。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以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帳冊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則以：聲請人之前負責人即其代理人黃國烜，亦即為相對人之前負責人，因相對人股東於112年間發現相對人營運狀況異常，遂依法改選由現任負責人接任經營，豈黃國烜與其委請之華信會計師事務所未完成公司帳務、業務資料、帳冊憑證及相關文件之交接，致相對人於營運、帳務整理及財務釐清上均受重大影響，無法掌握財務狀況，以致相對人客觀上無完整資料可提供聲請人查閱，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增資2,000萬元，然據聲請人所提出其向新北市政府調閱相對人資料結果，明確顯示相對人僅增資700萬元，是聲請人顯有故意混淆事實之嫌，又黃國烜於112年間未經適當程序處分相對人主要資產出售予第三人中租公司，相關發票及交易憑證未完整開立，嗣由中租公司於113年、114年陸續對帳並要求開立開票，以致113年、114年帳面呈現營業收入，故聲請人所稱約2500萬元之營業收入，實係黃國烜前揭歷史交易之延續結果，且黃國烜既為前開交易之經手人，自應最清楚發票開立及資金流向，卻倒果為因，指摘相對人現任經營團隊淘空公司。又聲請人所稱借貸、動產擔保設定等事項，部分已進入訴訟程序，相關法律關係尚待法院釐清，非檢查人所得認定，況相對人相關債務尚未清償，無法解除太陽光電案場之擔保，而黃國烜處分資產後遺留大量未完成事項如訴訟、稅務及帳務整理等，仍須相當資源處理，其所稱無借款必要，顯與實情不符。是本件應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請求駁回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有限公司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其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條第1項賦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四、經查：

㈠、聲請人為相對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東之事實，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業據聲請人提出相對人111年11月4日股東名冊為憑，復參以兩造前聲請選派檢查人即本院114年度司字第57號之114年11月5日訊問筆錄內容，堪認聲請人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身分要件，合先敘明。

㈡、聲請人主張相對人114年有營業收入2,500萬元，卻增資2,000萬元以虛增其法定代理人持股比例，且部分股款已動用於公司商品進貨，及相對人之太陽能案場並未增加，卻向雍詮公司借貸4,000萬元，相對人負責人就上開近6,000萬元資金用途不明，恐有淘空公司資產之虞云云，然公司之增資、將增資股款用於公司商品進貨及向他公司借貸，本為公司營運財務管理之平常作為，聲請人並未提出實據，僅以其所見或推測之數字（甚至其所述相對人為2000萬元增資乙節不正確，實僅為700萬元增資，且增資之股款已繳足，此有卷內相對人董事同意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可按），即臆測而推認相對人負責人就公司營運藏有弊端，而涉嫌淘空公司云云，並非可信。至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負責人拒不提供公司帳冊予伊，恐隱藏真實債務，益徵有前開淘空公司資產之嫌云云，惟按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定有明文。徵諸其立法理由謂：「股東及債權人請求查閱或抄錄章程及簿冊時須檢具文件及指定範圍，以免股東經常藉抄錄股東名簿以困擾公司或其他股東作不法活動之情事發生。」，可見此規定乃針對股東名簿之查閱等相關權限，而前述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乃針對公司帳目為檢查標的，目的係以避免關係人交易等情事而損及股東權益，上開兩規範目的及標的均明顯不同。據此，聲請人得依照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等規定，請求相對人提供附表所示帳冊，及請求相對人將附表所示帳冊置於公司處所，供聲請人前往查閱、抄錄、複製，縱相對人有拒絕提供任何薄冊文件之情事，然此屬代表相對人之董事是否應依公司法第218條第3項受罰鍰處罰之問題，且聲請人亦得訴請相對人提供，尚難執此憑認相對人董事執行業務有何欠缺經營能力或財務異常，聲請人前開主張，亦非可採。

㈢、揆諸前揭說明，為兼顧公司營運，避免股東濫用檢查人制度造成公司財力無謂之浪費，依聲請人未能釋明相對人自112年10月更換負責人迄今之營運及財務狀況有何須釐清者，或相對人公司有經營不當、隱匿財產或其他必須選派具備會計專業之檢查人查核相對人公司財務狀況之必要，是其聲請難謂有據。

五、綜上，聲請人未能釋明有選任檢查人以檢查相對人自112會計年起迄今如附件所示帳冊之必要性，核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法定要件不符，是其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林怡萱　

附表

1.112年至114年營所稅申報書。

2.112年至114年資產負債表、損益表。

3.113、114年115年1至2月日記帳、分類帳、傳票收支出憑證。

4.112年9至12月至115年1至2月401申報書。

5.112年至115年銀行往來明細表。

6.113年至115年公司財產清冊。





